电气信息工程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规章制度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实验室是开展教学实验及学科竞赛的重要场所，为确保实验室安全，防止实验室财产损失及人员事故发生，保障教学活动的正常进行，特制订本管理规定。所有实验室人员及使用实验室的教师、学生都必须遵守实验室的规章制度，接受实验室管理人员的管理。
1、 实验室内应保持整洁、安静、严肃、严禁吸烟，未经领导批准不得带无关人员进入实验室。 
2、 首次进入实验室的实验人员，应接受实验室安全教育。所有实验必须按操作规程进行。凡有危险性的实验必须在实验室主任（或专职实验导师）的监护下进行，不得随意操作。实验中实验人员不得擅自离开岗位。
3、 实验室内所有的仪器、水电、物品、门锁等要执行安全管理负责制。做好防火、防爆、防尘和防盗工作。
4、 仪器设备购入、验收合格后，实验室管理人员建立仪器、设备档案，对实验仪器及物品建账立卡，如有工作交接，必须双方及分管领导签字。
5、 实验室的仪器设备，未经实验室管理人员的许可，不得擅自开关、使用和移动实验室中的任何设备。如需借用必须经过实验室管理人员的同意并办理相应的借用手续。
6、 实验室必须做到门窗完好严实，门锁有效。任何人不得私自配实验室钥匙，钥匙统一由实验室管理人员管理。未经领导批准，实验室钥匙不得转交他人。
7、 [bookmark: _GoBack]实验室工作结束后，必须关好电源、开关。下班前实验室管理人员必须检查操作过的仪器和整个实验室的门窗和水电，并保证关好，清扫易燃的纸屑等杂物，消灭安全隐患。
8、 如需节假日加班做实验，均需提前申请，待实验室管理人员及相关领导批准方可进行。
9、 发现安全隐患或发生事故案件时，实验室人员均有义务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事态发展，尽量避免或减少损失，需保护现场，并协助组织调查处理。同时应及时向实验室主任或学院领导如实汇报、不得隐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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